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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 齐 哈 尔 工 程 学 院

齐工程教〔2026〕24 号

关于开展 2025-2026 学年度第二学期
实验室安全准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深入贯彻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》《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实验

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

准入制度（修订）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严格落实实验人员和实验项目

双维度准入管理，从源头规范实验操作、强化师生安全意识、提升安

全防护能力，学校现组织开展 2025-2026 学年度第二学期实验室安全

准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安全准入范围

（一）实验人员准入

所有进入学校实验室开展学习、工作、科研等活动的人员，包括

全校师生、实验室管理人员及来校开展合作项目的外来工作人员。

（二）实验项目准入

本学期拟在学校各实验室开展的所有新增的实验教学项目，包含

人才培养方案内新增的常规实验教学项目，依托学科竞赛、创新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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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开展的实验室开放项目，以及服务社会开展的教科研项目。

二、安全准入实施要求

实验室安全准入教育严格执行校级、教学单位级、实验室级三级

培训考核体系，同时落实实验人员和实验项目双维度准入管理，各层

级分工明确、有序推进，确保准入教育全覆盖、重实效。

（一）实验人员三级准入教育

1.校级安全准入教育（教务处统筹实施）

学习考试时间：2026 年 2 月 25 日—3 月 6 日

学习考试内容：实验室安全通识知识、学校实验室安全相关制度、

消防安全、特种设备安全等通用类安全知识。

学习考试方式：参训人员使用学习通加入《2025-2026 学年度第

二学期实验室安全准入教育》课程，完成课程中规定学习内容。

成绩要求：学习后完成学习通课程中相应考试内容，考试总分 100

分，90 分（含）及以上为合格，可多次参考，以最高成绩为准。

2.教学单位级安全准入教育（各教学单位自主实施）

各教学单位作为本层级准入教育的责任主体，结合学科专业特点

（如机械、电气、护理、土木等学科专属安全知识），自主制定本单

位准入教育实施细则，统筹开展学科类安全知识培训、考核工作。培

训考核的形式、时长、内容、考核标准由各教学单位自行确定，确保

参训人员掌握本学科实验室安全核心要求与操作规范，考核合格后方

可进入下一层级准入教育。各教学单位需做好本层级培训考核的全过

程记录，留存相关佐证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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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实验室级安全准入教育（各实验室自主实施）

各实验室结合本室危险源特点、实验项目要求、仪器设备操作规

程、日常安全管理规定等，开展专业类安全知识培训与实操考核工作。

考核形式、内容由各实验室自行制定，重点考核参训人员对本实验室

具体安全要求、设备操作、应急处置等内容的掌握情况，考核合格后

方可正式获得实验室准入资格。各实验室需做好入室前、开课前或新

实验项目开展前的专项培训，填写培训记录本，留存考核结果及相关

材料。

核心要求：参训人员须依次完成校级、教学单位级、实验室级三

级准入教育并全部考核合格，方可进入实验室开展相关活动；未完成

任一层级培训或考核不合格者，严禁进入实验室。

（二）实验项目准入备案

1.实验项目准入前置条件

拟开展的实验项目须完成危险源辨识、风险评估，制定完善的应

急处置方案，且项目负责人及参与人员均已取得对应实验室人员准入

资格，方可申请实验项目准入备案。

2.不同类型项目准入要求

教学计划内实验（训）：任课教师需将项目安全注意事项、操作

规范等纳入教学大纲和实验指导书，完成项目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估，

制定应急处置方案，经所属实验室、实验中心、学院逐级审查通过后，

方可开展。

教学计划外实验（训）：项目负责人完成实验项目危险源辨识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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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评估，制定应急处置方案，在学校实验室开放管理系统完成项目

申报，经所属实验室、实验中心、学院逐级审查通过后，方可开展。

实验项目实行动态管理，实验项目开展过程中，若涉及实验内容、

操作流程、仪器设备等重大调整，须重新完成危险源辨识、风险评估

及备案手续；经风险评估判定为无法有效控制风险的实验项目，一律

不得开展。

三、材料报送要求

为做好全校实验室安全准入教育工作的汇总备案与监督检查，各

教学单位需统一收集、整理本单位及所属实验室的人员准入和项目准

入相关材料，加盖部门公章与骑缝章后，于 2026 年 3 月 15 日前报送

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。

（一）实验人员准入材料

1.《2025-2026 学年度第二学期实验室安全准入教育汇总表》（附

件 1）。

2.各教学单位级安全准入教育实施细则、考核相关佐证材料。

3.各实验室级安全准入教育实施细则、考核结果佐证材料。

4.《实验室专项安全教育记录本》（附件 2），此表放置在各个

实验室备查，报送材料时提交样例即可。

（二）实验项目准入材料

1.《2025-2026 学年度第二学期实验室实验项目准入备案汇总表》

（附件 3）。

2.《实验项目风险评估表》（附件 4），此表放置在各个实验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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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查，报送材料时提交样例即可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压实双维度准入责任

各教学单位、各实验室要充分认识实验室安全准入工作的重要性，

严格落实实验人员和实验项目双维度准入管理要求，明确专人统筹负

责，将准入责任落实到岗、到人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，杜绝形式

主义。

（二）严格把关，严守双维度准入关口

所有需进入实验室的人员必须按要求完成三级准入教育，做到“不

漏一人、不落一项”；所有拟开展的实验项目必须完成全流程风险评

估及备案手续，做到“未备案不开展、高风险不实施”。各实验室要

严格查验人员准入合格证明和项目备案手续，严禁未取得准入资格人

员、未完成备案项目进入实验室开展活动。

（三）规范存档，按时完成材料报送

各教学单位、各实验室要建立实验室安全准入材料专档，做好人

员培训考核、项目风险评估及备案等全流程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存档

工作，确保材料完整、可追溯；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的时间节点报送

汇总材料，逾期未报送的将进行全校通报。

（四）常态化开展，强化动态安全管理

实验室安全准入为常态化工作，各教学单位、各实验室要结合学

科特点和实验室实际，在学期中开展针对性的安全再培训、再考核，

持续强化实验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能力；对实验项目实施动态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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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开展风险再评估，及时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。

五、监督与考核

学校将把本次实验室安全准入教育的落实情况，作为实验室安全

工作年度考核、教学单位工作考核及实验管理人员考核的重要指标。

对未按要求落实三级准入教育、把关不严或逾期未报送材料的单位，

将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；对因未落实准入要求导致实验室安

全事故的，将严格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倒查责任、严肃追责。

教务处联系人：于浩（图书馆 509，内线 3908）

附件：1.2025-2026 学年度第二学期实验室安全准入教育汇总表

2.实验室专项安全教育记录本

3.2025-2026 学年度第二学期实验室实验项目准入备案汇总表

4.实验项目风险评估表

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务处

2026 年 2 月 26 日


